
南投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11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2 年 10月 18日下午 2時 00分 

貳、 開會地點：本府 C 棟 2F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副主任委員瑞德           紀錄：鍾銘智、孫麗玲                   

肆、 出列席單位：如附簽到簿 

伍、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陸、 討論事項： 

 
第一案：埔里鎮公所及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申請埔里都市計畫公(兒)23(地號

為埔里鎮埔里段信義小段 95地號 1筆土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作為虎山社區活動
中心附設托嬰中心臨時使用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請申請單位依下列意見補充說明及修正後再依行

政程序辦理。 

一、 請補充基地全區配置之人行、車行動線，家長接送停等空

間以及建築物內部 1F、2F活動動線說明。 

二、 請詳細補充說明財務計畫及後續管理營運計畫。 

三、 申請單位於會中說明臨時使用年限為 10年，請補充納入計

畫書說明，另臨時使用後之使用是否需納入通盤檢討變更

建請研議並納入計畫書說明。 

第二案：變更草屯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
25案部分)案，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除依下列各點釐清及修正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修正通過。 

一、 本案區段徵收的目地除虎山溝整治及交通轉運站的必要性

外，請將仍有住宅區需求等因素納入考量，以強化區段徵收

之目的性。 

二、 請論述本案區段徵收開發之財務負擔能力及是否充分考量

民眾權益，並一併將住（附）及工廠民眾的意願也納入考

量及說明。 



三、 請加強補充說明交通專用區旁劃設廣場之考量因素，在財

務計畫可行之前提下將交通專用區旁的廣場一併劃設為交

通專用區，以利交通專用區整體發展。 

四、 本農業區變更為發展用地案左側劃設之計畫道路寬度 22公

尺與北側行政專用區之計畫寬度 30 公尺不同，是否承接北

側行政專用區之計畫道路寬度劃設，請釐清並補充說明。 

五、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計畫人口不同，請釐清修正。 

六、 100年 8月 9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1次會議非本案

之法令依據，請修正。 

七、 變更內容明細表之決議，詳表 1；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之決

議，詳表 2。 

第三案：擬定草屯都市計畫（行政專用區南側）細部計畫案，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除依下列各點釐清及修正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修正通過，惟本案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後，細部

計畫如需配合修正時再提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一、 請強化補充說明細部計畫劃設 8 米道路的目的。 

二、 對於計畫道路寬度加寬後，導致公共設施比例加重的問

題，可利用「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TOD）的特性予以提

高周邊住宅區的容積以增加住宅區的價值來解決，但本案

並未充分利用 TOD 的特色，請強化說明 TOD 發展，以及

透過TOD蛋黃區內住宅區容積提升以平衡公設用地比的情

形。 

三、 本計畫除需退縮 5 公尺建築外，又規定 250 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一部停車位是否妥適？並請確認住宅區之街廓深度是

否能符合建築需求？住宅區（附）為既有建成區規定退縮 5

公尺建築是否可執行？請釐清及確認。 

四、 有關 P7-8 15M-2 道路斷面參考示意圖，2 車道各 3.5 米、

人行道及植栽 4 米是否適宜，請洽道路主管機關確認。 

五、 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請依下列各點辦理。 

1、 請檢視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涉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並從其規定者，請刪除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之說明不再贅述，避免將來法令修訂不同步。 

2、 為鼓勵加速開發建設，建築基地於區段徵收完成之日起

算，於三年以內申請建築…得增加容積，實務上如何執行？

請釐清及確認。 

3、 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的

獎勵上限，請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條之 3規

定予以修正。 

4、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的容積率低於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之規定，請敘明理由或修正。 

5、 為鼓勵整體開發，若無償提供公共設施用地之比例大於

30%，則獎勵後之容積率大於 200%，與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之規定不符，請檢視容積獎勵額度公式之合理性。 

6、 住宅區（附）之容積率之規定前後不一，請釐清及確認。 

六、 請明確說明住宅區（附）範圍線劃設依據，如以現況地形

地界、地籍界線等，避免後續執行的爭議。 

七、 加速開發期程的獎勵及整體開發的獎勵涉及樓地板面積開

發總量，將增加影響計畫區容納人口數及公共設施服務量

能，請釐清及確認。 

八、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計畫人口不同，請釐清並修正。 

九、 計畫書內 P6-5、P7-1、P7-3 等多處面積不符，及 P6-3 變更

內容未載明廣場用地，請檢視計畫書內容前後一致性的情

形並修正。 

十、 財務計畫表內的面積配合土地使用計畫表修正。 

十一、 計畫書圖請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檢視修正。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